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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旅館牌照持有人  

  先生／女士：  

 

全城滅蚊行動  

防止登革熱傳播  

 

登革熱是一種由白紋伊蚊和埃及伊蚊傳播的蟲媒病毒性疾病。為

防止登革熱傳播或接續傳播，必須即時採取針對性的防控措施，以快

速、持續、深層次及有效率的方法在全港進行大規模的滅蚊行動，並

以消滅傳染病媒為首要任務，防止登革熱病毒在本地植根。  

 

2.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已於八月中展開第三期全港性滅蚊運

動，為期十週。因應本港錄得多宗本地登革熱個案，食環署已加強進

行全港密集式防蚊滅蚊行動。期間，相關部門及醫院管理局亦會在其

各管轄範圍進行全港性密集式防蚊滅蚊工作，行動包括清理積水、進

行除草工作以清除潛在蚊子棲息地，以及在樹木繁盛的地點使用霧化

處理方法，以殺滅成蚊；並會透過各渠道加強有關防控蚊子的公眾宣

傳教育。  

 

 

 

 



 

 

3. 要徹底防治蚊患，必須透過各方努力，包括社會各界與政府攜手

合作並持之以恆，才能取得成效。在此，政府鼓勵積極進行防治蚊患

工作，以減低傳播登革熱的風險。以下為食環署提供有關在戶外及室

內進行防治蚊患工作和進行戶外活動時需注意的事項：  

 

戶外地方  

(a) 樹洞及竹枝殘幹：樹洞及竹枝殘幹是天然的積水處。可用適當的

物料把樹洞遮蓋及以沙 ∕泥土填封竹枝殘幹；  

(b) 多種植物的葉腋：某些植物，如棕櫚及香蕉樹的葉腋常藏有雨

水，必須適當清除；  

(c) 棄置輪胎：棄置的輪胎不應放在可被雨淋濕的地方。在收集及貯

存輪胎處，輪胎必須適當排列 (疊起 )，放置在遮蔽處並蓋好，亦

可把輪胎鑽孔或弄碎，以防滋生伊蚊；  

(d) 有問題和淤塞的天台檐槽及排水明渠：必須修理結構有問題的天

台檐槽及排水明渠，並定期清理所有天台檐槽及排水明渠的落

葉及垃圾；  

(e) 貯水容器：所有貯水容器必須用蓋子蓋好或以合適的物料覆蓋，

以免病媒進入。在合適情況下，也可使用布或濾網覆蓋。經常

使用或需要打開的大型貯水容器，可適當施用生物媒介，例如

捕食蚊子幼蟲的魚類及蘇雲金桿菌，或施用雙硫磷等化學劑；  

(f) 棄置瓶罐：棄置瓶罐必須妥善處理，以免積水；  

(g) 盆栽底碟：底碟內易有積水，每周最少清理一次；  

(h) 垃圾：垃圾如已使用的食品容器或其他商品的包裝物料，應放入

袋內及把袋口捆好才適當地棄置；  

 

 



 

 

(i) 樹木繁盛的叢林或山坡：聘請專業滅蟲人員在屋苑二百米範圍內

的叢林或山坡進行成蚊控制工作；及  

 

(j) 進行戶外活動時：採取個人防護措施 (穿著淺色長袖衣服 )並使用

昆蟲驅避劑。  

 

室內地方  

(k) 花瓶及盆栽底碟：花瓶及裝飾盆栽底碟是室內常見的病媒滋生

地。花瓶內的水必須每周更換一次，而底碟易有積水，亦應每

周最少清理一次；  

(l) 具自動溶雪功能的雪櫃底盤及冷氣機底的托盤：進行病媒調查

時，這些地方經常會被忽略。故此，應每周檢查這些托盤一次，

清除積水；  

(m) 貯水容器：須用蓋子蓋好或以合適的物料覆蓋，以免病媒進入；

及  

(n) 其他容器：可盛水的容器必須加以檢查，以免積水。  

 

4. 如要取得更多有關防蚊滅蚊資訊，可瀏覽以下食環署有關防治

蟲鼠的網頁，當中有就預防蚊患 /登革熱的海報及單張供下載：

http://www.fehd.gov.hk/tc_chi/pestcontrol/pest_control_pamphlet.html。另外，

有關登革熱的最新情況可瀏覽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登革熱專頁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388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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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閣下協助宣傳上述有關資訊和推廣預防登革熱的健康訊息，

並於當眼位置張貼分別由衞生署及食環署提供的海報 (見附件 )，提醒

入住者相關訊息。謝謝你的支持。  

 

                                      (正本已簽署 ) 

                 民政事務總署  

                 牌照事務處總主任（牌照）  

                (黃方廷文       代行 ) 

 

2018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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